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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玉县**白砂糖店“3·12”一般坍塌事故
调查报告

2024年3月12日15时23分许,墨玉县博斯坦街办兴民社区墨玉县**白砂糖店发生一起坍塌事故，造成1人死亡。
[bookmark: _GoBack]事故发生后，墨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196号）的要求，经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成立由政府副县长任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任副组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工会、商工信局等单位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墨玉县人民检察院全程参与监督，全面展开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等,查明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事故性质以及事故企业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总结分析事故主要教训,提出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墨玉县**白砂糖店“3·12”一般坍塌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5203][bookmark: _Toc11821][bookmark: _Toc17580_WPSOffice_Level1]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542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919][bookmark: _Toc929][bookmark: _Toc3722]（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bookmark: _Toc16100]1.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墨玉县**白砂糖店，类型：个体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经营者：穆****，组成形式：个人经营，注册日期：2021年11月19日，经营场所：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波斯坦街道****，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登记机关墨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时间2022年12月17日。
该白砂糖店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者名称：墨玉县**白砂糖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532221968****003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穆****，住所：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喀拉喀什镇****，经营场所：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波斯坦街道****，，主体业态：食品销售经营者（批发兼零售食杂店），经营项目：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许可证编号：JY165****，日常监督管理机构：墨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发证机关：墨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证时间：2023年3月17日，有效期至：2028年3月16日。
[bookmark: _Toc16428][bookmark: _Toc24465][bookmark: _Toc1226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559_WPSOffice_Level2]2.事故发生店铺租赁情况
墨玉县**白砂糖店经营者穆****于2022年9月1日与阿**签订出租承租合同，年租金人民币15000元（壹万伍仟元整），租赁时间从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bookmark: _Toc5627]（二）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1.穆****，男，55岁，群众，公民身份证号码：653222****，住址：新疆墨玉县喀拉喀什镇阿热巴格村1组138号，系墨玉县**白砂糖店经营者。
2.努****，男，47岁，群众，公民身份证号码：653222****，住址：新疆墨玉县同心路****，系墨玉县**白砂糖店员工。
[bookmark: _Toc14792]（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穆****（墨玉县**白砂糖店经营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经营者穆****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相关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二是经营者穆****未组织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与从业人员未签订劳动合同。
[bookmark: _Toc2078]（四）事故发生经过
经调取现场视频监控显示，2024年3月12日，15时30分[1]
（校正后时间15时06分）努****从店铺后门开始朝外搬运出售的袋装白砂糖（每袋50kg），截止事故发生已搬运27袋白砂糖，15时47分（校正后时间15时23分）努****为搬运第28袋白砂糖袋，双手抱起袋装白砂糖时，正在搬运的白砂糖垛后一排的白砂糖垛坍塌，将努****往斜后方压至白砂糖垛下方。
[bookmark: _Toc13205]（五）事故现场情况
[1] 经对比监控时间比实际时间快24分钟。
经对事故发生现场进行勘查，该店面长19.55m、宽3.95m、高3.9m，店铺东西两侧码放着货物，西侧的货物面积3*2*2.7米；东侧货物东南角已经坍塌，货物在宽1.5m，长1.96m的面积码放，可见坍塌的货物南侧距东墙0.43m、南墙2.47m，有大量血泊，货物堆垛在木制托盘，码放货物高度约3m，每袋重量50Kg。
[image: 事故现场草图]
图一 事故发生现场位置图
[image: 事故发生点位置]
图二 截取事故发生现场死亡人员被货物压位置
[bookmark: _Toc25271]（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该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努****，男，47岁，身份号码：653222****，住址：新疆墨玉县斯孜街道****，系该店营业者穆****弟弟。
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450000元（肆拾伍万元整）。
[bookmark: _Toc8685]（七）其他情况
经调取监控视频，发生事故时光线充足。
[bookmark: _Toc6888]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30421]（一）事故信息接报及相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人员祖****（系购买白砂糖人员）2024年3月12日15时28分按下店内一键式报警器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前往事故发生点，保护现场进行勘验和调查。
[bookmark: _Toc3680]（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5时23分，白砂糖店营业者穆****发现险情后立即开展施救并呼叫求救，此时在卫生间内的阿****（系购买白砂糖人员）过来帮忙，与穆****一起进行施救，搬挪压在努****身上的袋装白砂糖。15时24分，在此店正在购买白砂糖的祖****看到险情后向120救护中心拨打电话求救。此时阿****到商店前面出去喊人帮忙施救，前后七人进入事故发生现场开展施救。在15时27分，施救人员把坍塌压在努****身上白砂糖袋搬挪开，看到努****后脑大量出血，此时祖****再次向120救护中心打电话进行求救，并按一键式报警器报警。在15时28分，过来帮忙施救人员中的4人一起将努****抬出事故发生点，放在该店铺后门外台阶上面使努****平躺，并在努****头部下方垫放衣服和毛巾，等待120救护。
[bookmark: _Toc1529]（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bookmark: _Toc25586]1.医疗救治情况
15时33分许，120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对努****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努****当场死亡。
[bookmark: _Toc15721]2.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喀拉喀什镇、斯孜街办相关工作人员开展事故遇难者家属安抚相关事宜。
[bookmark: _Toc20943]（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bookmark: _Toc1355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226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784]公安局、应急管理局、属地有关领导和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现场处置工作，进行现场勘验、检查、收集证据等事故调查。
[bookmark: _Toc367]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388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25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240][bookmark: _Toc32393]（一）直接原因
正在搬运的白砂糖垛后一排的白砂糖垛堆叠不整齐，前排堆垛糖包搬走后排白砂糖垛失去支撑，重心失稳，造成袋装白砂糖倾斜坍塌压中努****，导致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11259]（二）间接原因
[bookmark: _Toc28570][bookmark: _Toc2866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18_WPSOffice_Level2]1.从业人员努****安全意识淡薄，在搬运装袋白砂糖时，可能存在物体坠落的场所未戴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帽）[2]，在当搬堆叠高度降低适当位置时没有将后排堆垛上方进行搬运，导致后排白砂糖垛失去支撑，重心失稳。
2.该店铺营业者穆****未组织制定货物装卸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与从业人员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未督促从业人员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帽）。
[bookmark: _Toc6996][bookmark: _Toc4210][bookmark: _Toc2483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8920_WPSOffice_Level1]四、有关单位责任履职情况
[bookmark: _Toc29807]（一）事故单位
穆****（墨玉县**白砂糖店经营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经营者穆****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相关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二是经营者穆****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各自的安全生产责任，未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对该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bookmark: _Toc2329]（二）有关监管部门
墨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喀拉喀什镇市场监督管理所作为个体工商户行业监管部门，经查看资料、调取视频，2024年3月7日该所工作人员对本店进行巡查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未发现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27352]（三）事故发生属地
博斯坦街道作为属地管理部门，经查看资料、调取视频，2024年3月6日该社区工作人员对发生事故店进行检查，提醒营业者
[2] 部防护  安全帽选用规范（GB/T30041-2013）4.2.1：在可能存在物体坠落、碎屑飞溅、磕碰、撞击、穿刺、挤压、摔倒及跌落等伤害头部的场所时，应佩戴至少具有基本技术性能的安全帽。
穆****注意自身安全，宣传安全生知识，在检查过程中未发现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10072]五、对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8896]（一）因事故中死亡免于或不予以追究责任人员
努****安全意识淡薄，在搬运装袋白砂糖时，在当搬堆叠高度降低适当位置时没有将后排堆垛上方进行搬运，可能存在物体坠落的场所未戴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帽），导致后排白砂糖垛失去支撑，重心失稳，发生袋装白砂糖倾斜坍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8944]（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公安机关经调查询问有关人员，排除该事故刑事案件嫌疑。
事故调查组经调查询问有关人员，该事故不涉及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不需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bookmark: _Toc15524]（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墨玉县**白砂糖店经营者穆****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相关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各自的安全生产责任、未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等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3]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4]之规定，参照《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令第14号）第二十一条第一项[5]之规定，建议由墨玉县应急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3136]2.博斯坦街道办事处和墨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部门虽然履行了安全生产检查、指导等职责，但在检查、指导中未发现墨玉县**白砂糖店存在货物坍塌的风险，建议博斯坦街道办事处和墨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县安全生产大会上予以通报批评。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为了认真汲取事故教训，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按照事故“四不放过”原则，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首要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县各级党委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属地管理，完善体制机制，抓好本单位本系统安全监管责任落实，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是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墨玉县**白砂糖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本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必需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5]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照下列规定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是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墨玉县**白砂糖
店要汲取事故教训，规范货物堆垛，加强从业人员的生产安全教育，督促从业人员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各生产经营单位应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织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生产培训，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规范安全管理。
三是加强行业监管力度。墨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行业监管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对所监管领域的仓库开展全面检查，深入排查货物堆垛高度过高存在事故隐患的库房，督促相关涉及单位将隐患整改到位。各行业部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和“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的要求，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有效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四是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墨玉县博斯坦街道办事处对所在辖区内仓库进行全面隐患排查，重点紧盯货物码放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仓库，督促相关单位将隐患消除清零。各乡镇（街办）、园区，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的要求，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的日常管理，尤其是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进行“闭环管理”、动态清零，夯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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